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年度第 3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紀錄:蔡珮瑧

會議地點：圖書館 7 樓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席：張副校長照勤(代理)
出席人員：詳見第 42-43 頁

※會議程序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議案執行情形

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報告(114.6.9~ 114.8.17)詳見第 22-35，36-41 頁

三、校內意外事件詳見第 6-13 頁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第十六條，請討論。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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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議案執行情形
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建議

議案編號：114-02-01 列管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環安中心
案 由：擬新訂「國立中興大學母性健康保護計畫」(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0、31 條及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之規定，

並參考勞動部公告之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訂定本計畫。

二. 檢附「國立中興大學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條文說明及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

術指引。

三. 本計畫業經 114 年 5 月 28 日第 30 次校務協調會議修正部分條文及附表後，續

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

辦 法：本計畫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訂定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14 年 7 月 30 日發文興環安字第 1140500165 號公告。

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報告 (114.6.9~ 114.8.17)
 1. 工作報告相關面向主席裁示與提醒

(1) 毒化物櫃管理：

毒化物櫃除使用完畢後須確實上鎖外，請務必將鎖頭之鑰匙取下妥善保管，避

免長時間懸掛於櫃體上方或門扉上，造成管理疏漏。

(2) 重複缺失通報機制：

倘同一實驗室於一年內發生相同缺失事項，將另行彙整統計，並於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會議中提報，作為後續改善與督導依據。

(3) 安全資料表（SDS）設置與更新：

請務必將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列印紙本並明確放置於藥品櫃外側，以利緊急辨

識與使用。另應每三年主動向供應廠商索取並更新資料；如不慎發生化學品潑

濺事故，應立即攜帶該化學品之 SDS 一併送交急救單位，以利後續醫療處置。

(4) 廢液清運安全措施：

當校內執行化學廢液清運作業時，請於清運區域設置臨時隔離警示區，並由廢

液所屬實驗室派員陪同，直至廢液確認完成清運（例如已裝車）後，方可離開

現場。

(5) 傾倒廢液之防護裝備：

實驗室進行化學廢液傾倒作業時，請作業人員務必配戴全面式防護面罩，以防

止廢液飛濺造成人員面部灼傷或傷害。

(6) 電池使用安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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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中如需為個人行動電源、手機或其他實驗設備等充電時，請務必在有人

看管的情況下進行，避免隔夜或無人時持續充電，以降低電氣火災的風險。場

所若有設置不斷電系統（UPS），其所使用之電池應特別注意使用年限與定期更

換，並應瞭解適用之滅火方式。

(7) 電池盤點及相對應的滅火方式：

實驗室須定期清點與每年更新相關電池資訊，不同材質之電池應分開儲放於適

當位置，並備有使用方法之相關資料與對應的滅火方式(如下表)，除供實驗室

安全查核之用外，操作人員應在操作前，確認發生狀況時的應變程序。

電池類型 常見用途 推薦滅火方式 禁忌

鋰離子電池

(Li-ion)
筆電、手機、

實驗儀器備電

使用 Class D 滅火器或

大量水冷卻以降溫；砂

土覆蓋亦可暫控

禁用 CO2 或單純

乾粉，無法有效

冷卻

鎳氫電池 (NiMH) 儀器備援、電

動工具

使用大量水或泡沫滅火

器

不要使用 CO₂
（效果有限）

鉛酸電池

(Lead-acid)
UPS、車輛

水或泡沫滅火器；處理

同時注意酸液外洩

禁用乾粉（易造

成酸液飛濺）

鋰金屬一次電池

(Li-metal)
感測器、特殊

儀器

嚴格使用 Class D 滅火

器（乾砂、石墨粉）

絕對禁用水（遇

水劇烈反應）

2. 現場巡查及相關辦理事宜

(1)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依本校「校園環境與安全巡查管理流程」巡查動物

舍、廢品倉庫、圓廳、動科系館與田徑場等區域共 78 處，查有 4 處陽性孳生源

及多處積水容器等缺失皆已通知權管承辦人立即改善完畢。

(2)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審核本校移動式起重機入校施工申請單共 27 份。

(3) 114 年 7 月 22 日辦理化學系工作場所訪查共計 16 間。

(4) 114 年 7 月 25 日臺中市環保局到校辦理「114 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輔導訪查、中秋節食安風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查核專案、學術研究機構化學

物質查檢機制稽查專案」作業，相關稽查結果已於 7 月 29 日函知受稽查之運作

場所。

(5) 114 年 8 月 5 日及 12 日依教育部中區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

主互助聯盟計畫期程，執行並分別完成 2 所核心學校(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中山

醫學大學)校際相互外稽活動。

(6) 114 年 8 月 6 日辦理應用數學系工作場所訪查共計 10 間。

3. 教育訓練

(1)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為符合職安法相關規定，辦理各單位聘任新進人員

必要之教育訓練與體格檢查表資料核對，共 152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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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為符合職安法相關規定，辦理各單位聘任新進人員

及在職人員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影音課程，共計參加 348 人次。

(3) 114 年 7 月 25 日辦理校內在職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不法侵害預防教育訓

練，共計發證 53 張。

4. 職場健康

(1)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辦理本校職場安全健康評估相關業務，共計 28 處。

(2)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七

款規定，辦理彙整 114 年工作者健康檢查之結果分析、評估、健康管理、建檔

保存共 7 件。

(3)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雇主應使醫護人員服務辦理勞工體格(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與評估、健康管理

及資料保存，予彙整體檢資料，並建檔保存共 49 件。

(4)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辦理母性健康保護計畫共 1 件；申請好孕車位共 2
件。

(5)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辦理職場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書面回覆案件共 2 件；

成立不法侵害小組共 0 件。

(6) 114 年 6 月 10 日、7 月 8 日及 8 月 12 日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九條規定，辦

理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到校臨場服務。

(7) 114 年 8 月 13 及 14 日辦理 114 年一般勞工健康檢查，共計 327 人完成受檢，

其餘未完成受檢人員預計於 8 月 30 日前辦理到院補檢。

5. 化學品相關管理

(1)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23 條及學術

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 3 條，為落實本校化學品管理系

統庫存及請購更新作業，分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本校持有全校總量較多

之部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已請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且超過 14 日未

送請購單至環安中心或未上網進行系統收貨之教師，以落實化學品管理作

業，共計寄送 160 封通知信。

(2) 114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23 條及學術

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 3 條，為落實各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運作場所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具運作場所負責人簽名之

毒化物聲明單送經環安中心印發管制卡者，共計有 159 件。

(3) 114 年 6 月 18 日依勞動部「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完成更新校本部實際運作資料之備查作業。

(4) 114 年 6 月 18 日依勞動部「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完成校本部及南投分部備查作業。

(5) 114 年 7 月 8 日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71 條及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更新校本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4



質防災基本資料表之內部配置圖，臺中市環保局業於 7 月 18 日核發核可

文件並同意配置圖備查。

(6) 114 年 7 月 14 日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9 條及學術機構運作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 8 條，學術機構需於每季(1/4/7/10 月)向毒

性化學物質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按日」申報前三個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紀錄，已以網路傳輸方式向教育部、臺中市環保局及南投縣環保局完成

本校 114 年第二季(4 至 6 月)實(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日紀錄申報

作業，分別為校本部 179 項次及南投分部 7 項次，如附件二。

(7) 114 年 8 月 6 日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本校南投

分部申請新增運作「二甲基甲醯胺(098-01)」95-100%及「三乙胺(121-01)」

95-100%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核可文件。

工作報告-附件一：詳見第22頁至第35頁

工作報告-附件二：詳見第36頁至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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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內意外事件
1. 114 年 9 月 3 日機械工程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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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4 年 9 月 4 日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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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實驗室安全強化之檢討會議紀錄

討論實驗室安全強化之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副校長室

會議主席：張照勤副校長

出席人員：環安中心林明德主任、安全衛生組林正坤組長

會議紀錄：環安中心鄭晶瑩副技術師

討論議題：鑑於 9 月 3 日應科大樓鋰電池自燃意外及 9 月 4 日食生大樓實驗室廢液收

集意外等緊急事件，討論實驗室安全強化做法討論後處理決議如下：

決 議：

一、 實驗廢液管理

1. 加強認識廢液相容表及操作影片(製作中)，可於環安中心網站中下載(如附件一) ，

並於下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宣導。

2. 實驗廢液處理流程：「STOP」原則，請參考附件二。

S：study(讀相容性表)

T：think(思考或詢問意見)

O：put on(穿戴防護用具)

P：pour slowly(緩慢的傾倒)

二、 電池相關設備使用

1. 充電、放電及意外狀況處理的 SOP 流程，請參考附件三。

2. 不同電池的建議滅火方式，請參考附件四。

3. 預計發文調查各實驗室使用電池的屬性、數量、年限及使用年限等。(參考附件

五)

4. 所屬實驗室必須定期清點與每年更新相關電池資訊，電池應儲放於適當位置，並

備有使用相關資料與對應的滅火方式，除供實驗室安全查核用外，操作人員於操

作前並須完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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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廢液相容表

放置於環安中心網站提供下載
https://safety.nchu.edu.tw/web/tadnews.php?bar=3&Site_ID=8&title_id=18&act=show&acti
on=list&nsn=3209&ncsn=35&of_ncsn=12

9



附件二

實驗廢液處理流程(STOP 原則)
放置於環安中心網站提供下載
https://safety.nchu.edu.tw/web/tadnews.php?bar=3&Site_ID=8&title_id=18&act=show&acti
on=list&nsn=3214&ncsn=35&of_ncs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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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電池使用安全作業指引-使用/管理

1. 選購合格產品。

2. 避免摔落、穿刺、擠壓電池。

3. 使用環境避免高溫、火源、曝曬。

4. 存放時避免大量堆疊，應分隔存放，避免短路。

5. 定期檢查外觀是否有膨脹、滲液、異味或溫度異常。

6. 可存放於金屬箱、防火袋等耐燃容器。

7. 應配置防火毯、隔熱手套，以便處理電池異常狀況。亦可於每層樓放置 1-2 個公用

防火毯。

二、充電、放電及意外狀況處理 SOP 流程

1. 充電流程

 僅使用原廠建議的充電器與規格。

 在乾燥、通風、無易燃物環境下充電。

 禁止無人監控充電，實驗室內應設置計時裝置或巡檢機制。

 充電過程須避免：過充、過熱、或同時充放電。

2. 放電/使用流程

 嚴格遵守設備操作手冊之規範。

 避免過度放電。

 定期檢查外觀：是否有膨脹、滲液、異味或溫度異常。

3. 意外狀況處理

 過熱/冒煙：立即斷電，撤離人員，將電池以防火毯覆蓋包住移至安全隔離區（若

可能），並通知環安中心。

 洩漏：佩戴個人防護裝置（手套、防護眼鏡），以惰性吸附材料（如乾砂或矽藻

土）覆蓋並收集，切勿用水直接清理。

 起火：依不同電池類型採取相應滅火方式，必要時通知消防局。

 爆炸風險：立即拉開距離並啟動緊急應變通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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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不同電池的建議滅火方式

電池類型 常見用途 推薦滅火方式 禁忌

鋰離子電池

(Li-ion)
筆電、手機、

實驗儀器備電

使用 Class D 滅火器或

大量水冷卻以降溫；砂

土覆蓋亦可暫控

禁用 CO2 或單純

乾粉，無法有效

冷卻

鎳氫電池 (NiMH) 儀器備援、電

動工具

使用大量水或泡沫滅火

器

不要使用 CO₂
（效果有限）

鉛酸電池

(Lead-acid)
UPS、車輛

水或泡沫滅火器；處理

同時注意酸液外洩

禁用乾粉（易造

成酸液飛濺）

鋰金屬一次電池

(Li-metal)
感測器、特殊

儀器

嚴格使用 Class D 滅火

器（乾砂、石墨粉）

絕對禁用水（遇

水劇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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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環安中心將發文各單位，盤點目前實驗用電池使用現況，盤點項目初擬如下：

1. 屬性：包含類型(鋰離子、鎳氫、鉛酸等)、容量/規格。

2. 數量：不同類型的電池應分別登記，並計算各自的數量。

3. 年限：依製造/購置日期，列出迄今使用時間。

4. 使用年限：廠商建議之使用壽命。

5. 當前狀況：是否有異常（膨脹、漏液、容量衰退）

6. 實驗用電池盤點表格式如下：

實驗室編號 電池類型 容量/規格 數量 來源廠商 製造/購置日期 使用年限 當前狀況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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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案 由 一：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第十六條，請討論。

說 明：

一、 鑑於近期校內發生多起實驗室意外事件，為有效降低事故發生風險，各

實驗室應設置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小組，協助落實安全操作規範與日常

管理，以提升實驗場所之整體安全性。

二、 為加強環安中心與各系所及中心間之聯繫與業務推動效率，建議各系所

及中心指派專責人員承辦環境保護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 檢附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章各乙份，詳如附件 1 及附件 2。
四、 本計畫業經 114 年 9 月 24 日第 5 次校務協調會議修正部分條文後，續送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

辦 法：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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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91年 4月 9日經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訂定通過

94年 10月 3日經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97年 10月 3日經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年6月 10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年9月 24 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年7月 10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年9月 29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4年3月 30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 年 3 月 29 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 年 6 月 22 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 年 10 月 5 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 年 9 月 28 日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 年 6 月 25 日第二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9 月 30 日第三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第 16 條)

第 一 條

本校為防止教育及工作過程中發生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與其他人員安全及健康，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學校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要點等規定，訂定本規章；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

第 二 條

本規章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指本校所聘僱之勞工及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者。

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本校教職員工及與本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及勞動契約之助理

等。

三、受指揮監督從事勞動者︰指與本校無僱傭關係或勞務契約，受指揮或監督而從事勞動之人員。

四、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本校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包括學校單位主管、系所主任或教職員等。

五、勞動場所：指校內勞工履行勞務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或實際從事勞動場所。

六、工作場所：指勞動場所中，接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七、作業場所：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之學校場所。

八、學生：指學校內除工作者以外之接受學校教育者，包括學生、以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

疇之兼任助理等。

第 三 條

本規章適用於各單位工作場所，包括各類教室、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廠及試驗工場等室內空間與有從事工程施

工、品質管制、進度控管及竣工驗收等場所。本規章所稱工作場所負責人係指：

一、全校性為校長。

二、全院性為院長及全處性為單位一級主管。

三、全系、所、處性者為各該系所主管或處長及全組性為單位二級主管。

四、未明訂之場所為各該場所之管理人員。

第 四 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對於工作者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 使工作者免於發生職業

災害。 對於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 風險評估，致力

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前項風險評估作業，得依勞動部公告之「風險評估指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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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機械、設備引進時， 採失誤模式與影響分析(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實驗操作對於原 料、

材料更換時，需實施工作安全分析(Job Safety Analysis ,JSA)，以評估出各種潛在 危害風險，進而採取適當之防範措

施，以確保作業安全，避免職業災害發生。

第 五 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工作場所負責人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安全衛生之措施：

一、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

二、避難、急救。

三、重複性作業引起之危害預防。

四、輪班、夜班、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五、勞動場所暴力之預防。

六、職業災害傷病工作者之回復工作。

七、其他為保護工作者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或規則，工作場所負責人依勞動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應提供符合安全標準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須符合 勞動主管機關訂定之安全

標準。

對下列機械、設備或器具，工作場所負責人於新購入、租賃及使用時，應具有安全標示或 驗證合格標章之產品。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十一、其他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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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設置勞動主管機關指定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確保安全使用。

操作前項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須經勞動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合格。 提供學生進行學習時，

應有具資格之教師或教學助理親自進行操作，並予以指導。

第一項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定期委請勞動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之；未經檢 查合格，不得使用。

第一項所稱之危險性機械為起重機、起重桿、升降機、營建用提升機、吊籠或其他經勞動 主管機關指定者。危險性

設備為鍋爐、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高壓氣體容器或其 他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 八 條

工作場所使用、貯存經勞動主管機關與相關主管機關指定為有危害性化學品，應依「危害 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工作場所負責人須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工作場所負責人使用前項危害性化

學品，須依其健康危害、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另經勞動主管機關定有

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場所，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確保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標準值；並依「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

理辦 法」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委託由勞動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前項作業屬「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之作業場所者，不在此

限。工作場所負責人使用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性化學品，應向勞動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另使用經勞動主管機

關指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須將相關運作資料報勞動主管機關備查。

第 九 條

工作場所發生下列情形時，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命令停止作業，並使工作者退避至安全場 所。

一、自設備洩漏大量危險物等，有因該等物質引起爆炸、火災等致生災害之緊急危險時。

二、於隧道之營建工程中，有因落磐、出水、崩塌等致生災害之緊急危險或該隧道內部之可燃性氣體濃度達爆炸下

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

三、於儲槽等之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因換氣裝置故障致降低、失去效能，或作

業場所內部受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污染致有發生有機溶劑 中毒之虞時。

四、從事四烷基鉛作業因設備或換氣裝置故障降低、失去效能，四烷基鉛之洩漏，溢流或 其作業場所被四烷基鉛或

其蒸氣污染致有發生四烷基鉛中毒之虞時。

五、從事次乙亞胺、氯乙烯、氯甲基甲基醚、3,3-二氯-4,4-二胺基苯化甲烷、四羰化鎳、 對二甲胺基偶氮苯，β-丙內

酯、苯、丙烯醯胺、丙烯腈、氯、氰化氫、溴化甲烷、 二異氰酸甲苯、4,4-二異氰酸二苯甲烷、二異氰酸異佛

爾酮、異氰酸甲酯、對硝基氯苯、氟化氫、碘化甲烷、硫化氫、硫酸二甲酯、氨、一氧化碳、氯化氫、硝酸、

二氧化硫、酚、光氣、甲醛、硫酸等之洩漏，致有使勞工發生中毒之虞時。

六、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於該作業場所有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其他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者。

工作者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人員之安全情形下，自行停 止作業並退避至安全場

所，同時須即向工作場所負責人與相關人員報告，予以應變。

第 十 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於工作者從事實驗、試驗、計畫時，依其規模、特性，應執行工作環境或 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

控制，訂定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對於前述實驗、試驗、計畫等經初步危害評估，有火災、爆炸、缺氧、中毒等危害之虞者， 須採取必要防護措施。

同時工作場所負責人須要求工作者研讀相關文獻報告、作業安全分 析等流程，確實瞭解該作業危害與應有必要預防

措施，同時應於明顯處設警告標示，並嚴 禁無關人員進入該實驗區。

工作場所負責人須評估其因研究工作性質所衍生之潛在風險，依危險性等級需求，於計畫 中編列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及意外險保險等費用。

工作場所負責人對於第四條第一項之設備及其作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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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應依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在 職勞工施行定期健康檢查。

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依作業內容施行特定項目健康檢查。

前項所稱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如附表一。

前項健康檢查須由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為之。工作者經健康檢查發現有異

常情形，由相關人員提供健康指導；另經醫師評估健康結果，對於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工作場所負責人須參採醫

師之建議，包括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性質或縮短工作時間等健康管理措施前項健康檢查須由經勞動主管機關

指定「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為之。工作者經健康檢查發現有異常情形，由相關人員提供健康指導；

另經醫師評估健康結果，對於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工作場所負責人須參採醫師之建議，包括變更其作業場所、更

換工作性質或縮短工作時間等健康管理措施。

第 十二 條

工作場所之儀器或設備需招人維護檢修作業，於請購時應要求承攬廠商提出具體必要之防 護措施，同時承攬廠商到

至本校工作場所時，需請購單位或使用單位簽訂「承攬商安全衛 生承諾書」，並紀錄該施工場所安全衛生之要求事

項，以達成共同協議管理。 前項承攬廠商應有防止職業災害責任，於作業期間須指定乙位人員擔任指揮、監督及協

調 等工作。 對於作業場所應採用適當隔離之安全設備，區隔工區與本校工作者及學生活動範圍；本校 工作必須進

入作業場所時，須依工區狀況使用適當安全防護設備。

第 十三 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對於工作者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時數，新僱勞

工不得少於三小時；在職勞工為每三年至少三小時。操作特殊性機械設備或危害性化學品者，以及一般性室內場所

工作者應各增加至少三小時。

工作者對於前項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第 十四 條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由各該工作場所負責人至少每三年依適用性修正，並提經相關會議討論 通過送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中心)彙整並經勞動檢查機構核備後，公佈 實施、宣導。其工作守則內容如下：

一、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工作者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第 十五 條

工作場所發生事故災害時，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採取必要的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 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

作成紀錄。 勞動場所發生下列災害之一者，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立刻通報環安中心，環安中心需於八小 時內轉報勞

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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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包括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及二氧化 硫等化學物質之洩漏。

前項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 場。

第 十六 條

各院、系、所、中心如有設置實驗室、試驗室(場)、實習工廠等，應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小組，實施安全衛生管理。辦
理下列事項：
一、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規劃、督導各部門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三、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四、指導、監督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監測。

五、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六、督導職業災害調查及處理。

七、向負責人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

八、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 十七 條

各院、系、所、中心之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執行與其有關之下列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並接受有關單位之督導或檢查：

一、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

二、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三、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

四、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

五、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六、擬定安全作業標準。

七、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標準方法實施。

八、其他負責人交辦有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若工作場所拒絕接受訪查，將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通知單位主管出面協調，未能配合者將通報職業安全與環

境保護相關主管機關至該場所執行檢查。

第 十八 條

未依本管理規章而造成未符合法令規定、環境污染或人員傷亡等情事，致遭受罰緩及民刑事責任者，將由工作場所

負責人繳交及負責。

第 十九 條

本規章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會員訂定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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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項次 作業名稱

一 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所稱之高溫作業。

二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之噪音作業。

三 游離輻射作業。

四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異常氣壓作業。

五 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鉛作業。

六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四烷基鉛作業。

七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

八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下列有機溶劑作業：
(一) 1,1,2,2-四氯乙烷。
(二) 四氯化碳。
(三) 二硫化碳。
(四) 三氯乙烯。
(五) 四氯乙烯。
(六) 二甲基甲醯胺。
(七) 正己烷。

九

製造、處置或使用下列特定化學物質或其重量比（苯為體積比）超過百分之一之混合
物之作業：
(一)聯苯胺及其鹽類。
(二)4-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三)4-硝基聯苯及其鹽類。
(四)β-萘胺及其鹽類。
(五)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
(六)α-萘胺及其鹽類。
(七)鈹及其化合物（鈹合金時，以鈹之重量比超過百分之三者為限）。
(八)氯乙烯。
(九)2,4-二異氰酸甲苯或 2,6-二異氰酸甲苯。
(十)4,4-二異氰酸二苯甲烷。
(十一)二異氰酸異佛爾酮。
(十二)苯。
(十三)石綿（以處置或使用作業為限)。
(十四)鉻酸與其鹽類或重鉻酸及其鹽類。
(十五)砷及其化合物。
(十六)鎘及其化合物。
(十七)錳及其化合物（一氧化錳及三氧化錳除外）。
(十八)乙基汞化合物。
(十九)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二十)鎳及其化合物。
(二十一)甲醛。
(二十二)1,3-丁二烯。
(二十三) 銦及其化合物。

十 黃磷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

十
一

聯吡啶或巴拉刈之製造作業。

十
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作業：
製造、處置或使用下列化學物質或其重量比超過百分之五之混合物之作業：溴丙烷。

20



21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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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42



43


